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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何印松）3 月 8 日，永州市宁远

县东溪街道组织全体机关女干

部职工深入到烤烟地间，让街

道的女干部职工过了一个有意

义的节日。在该街道鸡公岭村

的烤烟地间，二十多名来自机

关里的女同志在烤烟技术员的

悉心指导下，施肥、移苗、浇水、

盖烟膜……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烤烟种植结束时，巾帼志愿者

们纷纷表示，她们零距离地接

触到了农民群众，了解了他们

的所思所想所盼。

普法律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讯（ 通
讯员 米林峰）3 月 4 日，怀

化市辰溪县妇联联合县司法

局、 公 安 局、 检 察 院、 法

院、 禁 毒 委、 卫 计 局 等 部

门，在刘晓公园广场组织开

展了“助力法治辰溪，巾帼

在行动”三八妇女维权周宣

传咨询活动，共解答法律咨

询、政策咨询、健康保健咨

询 400 余人次，发放宣传资

料 5000 余份。

株洲：“三八”维权周普法宣讲启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董敏 朱新艳）3 月 1 日，株

洲市妇联联合市政法委等 11

家妇儿工委成员单位启动株

洲市《反家庭暴力法》颁布

实 施宣传月暨“三 八”维权

周普法宣讲活动。启动式上，

高新区工委委员、天元区委

副书记谈志明致辞。市委政

法委常务副书记何建红向株

洲家庭律师志愿宣讲团授旗。

湖南省妇联家庭律师宣讲团

成员舒蓉月律师开设了《反家

庭暴力法》知识讲座。

冷水滩：家庭律师社区开讲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成丽娟）为进一步促进社

区法治建设，3 月 3 日，永州

市冷水滩区妇联邀请法律专

家陈青青律师，走进文昌阁

社区，为社区居民作了《婚姻

法》专题讲座。来自社区及

周边的居民近 200 名妇女聆

听了此讲座。工作人员还为

居民发放宣传资料 600 份。

会同：重点宣传“反家暴”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杨 红 连）3 月 3 日， 怀 化

市会同县妇联联合县公安局、

县司法局、县妇幼保健院、县

禁毒办等单位，在县城武陵

城广场开展“拒绝家暴，共创

和谐”法制宣传活动，着重宣

传《反家庭暴力法》。活动现

场共设咨询台 8 个，提供咨询

服务 500 余人次。

新邵：九单位联合普法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黄红娟 吴艳红）“大姐，3

月 1 日新施行的法律——《反

家 庭 暴力法》，拿回去学 学

……”3 月 4 日，邵阳市新邵

县人民广场人声鼎沸。县妇

联联合县公安局、县检察院、

县法院、县司法局、县教育局、

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幼

保健院及部分巾帼志愿者开

展“三八”维权周暨反家暴宣

传活动。

辰溪：400 余人次接受咨询

（上接 A02 版）

献爱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栗稳 唐天姣）在“三八”

妇女节到来之际，3 月 7 日，

长沙市长沙县泉塘街道小塘

路社区联合泉塘华耀影城开

展了一次别出心裁的“小塘

大爱，华耀泉塘”观影活动。

前来参加活动的婆媳、母女

们交上一张与家人充满爱与

温情的照片，社区工作人员

将其制作成“小塘大爱”海

报创意 Photo 秀，展示在影院

门口，同时也传达出社区的

温馨氛围。

浏阳：“女能人”聚首学雷锋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徐

美龄 通讯员 戴四辉）3 月 5 日，

长沙浏阳市女能人协会开展学

雷锋 · 巾帼在行动系列爱心公

益活动。 活动现场，协会会员

们捐赠爱心衣物 5000 余件，供

200 余名环卫工人现场自行挑

选。十余家会员企业为 1000 名

市民提供免费化妆、照相、生

活小家电维修等便民服务。下

午，女能人协会会员一行 80 余

人又匆匆赶往淮川街道老年公

寓，看望慰问老人，送去价值 3

万余元的爱心物资。

汉寿：县委书记关爱“两癌”贫困妇女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刘圣鸿 徐琳）“三八”妇女节之

际，常德市汉寿县委书记罗先

东携县妇联工作人员，来到毛

家滩回维乡、太子庙镇，走村

入户，慰问“两癌”贫困妇女

王春妹和高翠娥，并给她们送

去了“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专

项 慰 问 金。 罗 先 东 每 到 一 户，

都与其亲切交谈，了解其家庭

情况和身体状况，鼓励她们树

立信心，坚持治疗，早日恢复

健康，并嘱咐随行的县乡妇联

的同志，要加大对贫困“两癌”

妇女的关注、关心，给她们营

造积极向上的生活环境。据悉，

该县通过“贫困母亲两癌救助

项目”已救助 7 名患癌贫困母亲。

永兴：女检察官看望留守儿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刘文丽 谭安娜）为了让大家过

一个特殊而难忘的“三八”妇

女节，3 月 7 日，郴州市永兴县

检察院副检察长罗艺萍、政工

科长刘文丽率全院女检察官们，

来到该院对口帮扶的永兴县马

田镇金华村，看望和慰问了这

里的 24 名留守儿童。女检察官

们与孩子们亲切交流，并赠送

了书包、文具等。同时结合检

察机关办案中遇到的具体案例，

对孩子们开展教育。

宁远东溪街道：助农民种烤烟

展风采

小塘路社区：
婆媳、母女相约看电影

喻家坡社区：
樱花园里庆“三八”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刘艳）3 月 5 日， 为 弘 扬 雷

锋精神，庆祝“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长沙市望城区

高塘岭镇喻家坡社区开展了

“学礼仪做公益 樱花园里庆

三八”主题活动。三十余名

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协管员、

妇女党员以及部分妇女志愿

者，听取了来自湖南省委党

校的副教授徐芳老师带来的

礼仪知识培训课。随后，大

家齐赴樱花园开展公益活动，

捡拾垃圾，文明劝导，为游

客提供义务咨询。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立
3 月 8 日，一张习近平来到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

代表团参加审议，并与湖南女

代表合影的照片刷爆了许多湖

南人的“朋友圈”。3 月 8 日晚，

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照片中这

位站在习总书记和湖南省委书

记徐守盛中间的女代表——刘

绍英。

总书记对她们说了什么
3 月 8 日晚，刘绍英在电话

中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当

天正值“三八”国际劳动妇女

节，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女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

员和全国各族各界妇女致以节

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在参

加湖南代表团审议的过程中，

习近平听取了杜家毫、詹纯新、

谢超英、郭建群、向平华等几

位代表的发言，“总书记对湖南

特别了解，对湖南的经济社会

发展也十分关注，对贫困地区

的百姓非常牵挂”。

会议结束时，习近平同代表

们握手道别。“总书记跟我握手

的时候，我告诉总书记：我是

来自最基层的一名电力工人代

表，今天我们过节，您又来到

了湖南代表团，能不能请求跟

您合个影？”刘绍英说，总书

记微笑着接受了自己的请求。

于是，女代表们纷纷簇拥在

总书记和全国人大代表、湖南

省委书记徐守盛身边，留下了

这珍贵而难忘的瞬间。

幸运的刘绍英，正好站在总

书记和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中

间，她说，照片在朋友圈传开之

后，许多代表和朋友们都对她说：

你今天是全国最幸福的人。

照片中的两位女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德力电

力有限公司职工刘绍英是一位

基层电力工人，也是一位作家。

她还用自己的积蓄，在家乡常

德开办了一家中外女性作品图

书馆。

2013 年，刘绍英当选为第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一

名来自基层的代表，刘绍英将

关注普通群众命运的写作理念

带到了“两会”会场，用作家

的人文关怀认真履行代表委员

的职责。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出

路、澧水航道疏浚、洞庭湖区

渔民血吸虫病困扰等民本民生

问题都曾是她关注的议题。今

日女报 / 凤网曾在 2015 年 9 月

29 日“最美湘女”栏目对刘绍

英进行专题报道。

而照片中，位于前排的另

一位女性代表，是全国人大代

表、株洲市残联副理事长戴碧

蓉，曾被称为“欧阳海式的小

英雄”。三十多年前，11 岁的戴

碧蓉不顾生命危险，从失控的

火车前救下了三个孩子，自己

却因此永远地失去了左手和左

腿。这位传奇的人大代表“小

英雄”于 2013 年当选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

建议修改《婚姻法》
“无暇节日一刻松，只缘身

在两会中。”忙碌了一整天的刘

绍英，3 月 8 日晚在电话采访中

告诉记者，这次参会她带来了 6

个建议，“其中有 4 个是关于能

源和电力方面的，有一个是建

议修改《婚姻法》中关于夫妻

共同债务条款的，还有一个是

在乡镇卫生院实施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的相关建议”。

刘绍英说，她通过走访调研

了解到，近年来，民间借贷案

中不知情妇女权益受损情况越

来越多，仅市县两级妇联每年

收到的上访案件就有二十多起，

且上访的女性，从教师、公务员、

退休职工、企业员工到家庭主

妇都有，文化程度从小学到研

究生不等，“这说明权益受到侵

害的不知情妇女，并不单纯是

因为文化程度低、自我保护意

识不强，而是有很大的随机性”。

刘绍英举了一个典型的例

子。2013 年，常德市经济开发

区一名家庭主妇、年近 60 岁的

张某不堪忍受丈夫家暴、出轨

而离婚后，因无法对前夫打出

的多份借条真伪进行查证，一

审中，作为受害者的她不仅要

净身出户，还要承担近 10 万元

前夫所借债务。

“这些不知情的妇女，成为

其丈夫或者前夫以个人名义不

当举债的受害者，不仅正常生

活需求不能得到保障，还终身

背 上 了‘ 老 赖 ’ 的 恶 名。” 针

对这些情况，刘绍英提出建议，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增加一款“由夫妻双方共同签

字的借款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

债 务， 仅 由 一 方 签 字 的 借 款，

即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内也只

能认定为个人债务”。

同时，刘绍英建议最高院废

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

确保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

务不得判由不知情方配偶承担，

让不知情方配偶的合法权益得

到维护。

“三八”节，这张照片刷爆了“朋友圈”——

习大大为什么会站在她身边合影


